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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考量許可審查及核發，涉及國外事務，依實務需求改由
中央核發許可（§38）

• 為加強管理產業用料，「輸入及輸出」採簡易許可（§38）

• 為確保國內資源或再利用需求，增訂事業廢棄物輸出入
「限制要件」（§38）

妥善處理事業廢棄物- 輸出入(1/2)



第三類許可第三類許可產業用料
§38Ⅰ

一般事廢
§38Ⅰ、Ⅲ

第二類許可*

註：限制輸出入種類及數量

許可輸出
§38Ⅰ、Ⅲ

許
可
輸
入

有害事廢
§38Ⅰ、Ⅲ

第一類許可*

第二類許可*

第一類許可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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妥善處理事業廢棄物 - 輸出入(2/2)



妥善處理事業廢棄物-產業用料未來簡易許可規劃
• 廢棄物輸出入申請者資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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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出入 修法前後（許可） 有害廢棄物（第一類） 一般事業廢棄物（第二類） 產業用料（第三類）

輸
入

現行  甲級處理機構
 許可再利用機構

 甲級、乙級處理機構
 許可再利用機構

 工廠
 貿易商（公司）

修法後  甲級再利用機構  甲級再利用機構  再利用機構*1

輸
出

現行
 產源事業
 甲級清除機構

 產源事業
 甲級、乙級清除機構

 工廠
 貿易商（公司）

修法後  工廠*2、3

 甲級、乙級清除機構*3

備註：
1. 原廢棄物處理機構、許可再利用、公告再利用之機構。
2. 須為廢棄物產源
3. 須與國外再利用/處理機構簽訂委託處理、再利用或買賣契約
4. 一類、二類許可文件維持現行規定

產業用料簡易許可輸出入重點事項
輸出入者可與貿易商簽訂委託契約，請其協助媒合料源及相關事宜
採線上申請，填寫種類、數量、來源國/接受國處理機構等資料（有特殊管理需求或有違法輸出入紀錄者，
另提財務保證等文件)
通關時，依要件自行備妥佐證文件以利海關查驗
於國內清除及再利用應依相關管理規定辦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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